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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06 证券简称：ST名家汇 公告编号：2026-046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、案件所处的阶段：已受理，将于 2026年 5月 28日开庭审理

2、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

3、案件金额合计：36,153,893.06元

4、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截至本公告日，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实际

影响需以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与潍坊滨海旅游集

团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公司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8.7.3条规定，该

案件已达到重大标准，现将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

1.当事人

原告：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号深圳湾科

技生态园 10栋 A2001（20层 01-06号）

法定代表人：程治文

被告：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
住所：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厦 7楼 712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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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丁莹

2.诉讼请求

（1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34223044.15 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，

暂定金额，以实际评估为准）；

（2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（以 34323044.15 元为

基数，自 2024年 5月 20日起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计算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为 1893773.95 元；以 34223044.15 元为基数，自

2026年 2月 14日起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

至 2026年 2月 26日为 37074.96元，实际应计算至清偿之日止）；

以上款项暂计为 36,153,893.06元。

（3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
3.事实和理由

2020 年 12 月 21 日，原告中标被告滨海区文旅夜游一期配套施工及监理项

目。2020 年 12月 23 日，双方签订《滨海区文旅夜游一期配套施工合同》，合

同约定：由原告承包滨海区文旅夜游一期配套施工项目，为被告提供图纸范围内

夜游配套工程施工，包括喷泉、照明灯具、配电箱、照明配电及控制系统的安装

施工等；合同金额为 49153805.15元，合同价格形式为综合单价合同；工程款（进

度款）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：1）合同签订后，承包人提供采购清单，经发包人

审核后，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0%作为预付款；2）货到现场，付至本次货款的 60%，

货物进场不超过三次；3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付至结算值的 85%；4）结算完

成，付至结算评审值的 97%；5）剩余结算评审值的 3%作为质保金，缺陷责任

期满后付清。缺陷责任期为 24个月，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依约进场施工。2022 年 5月 2 日，案涉工程项目竣工并

交付给被告使用，后于 2024年 5月 20日通过竣工验收。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就工

程结算事宜，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，但被告怠于结算，至今未有明确结论。原告

依据合同金额测算被告拖欠的工程款本金合计 34223044.15元。

原告认为，原告已经完成案涉项目的全部施工工作，被告使用案涉工程项目

至今已三年有余，案涉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至今也已一年有余。被告拖延办理

结算不仅违背了合同精神，也使原告蒙受了巨大的管理和资金压力，严重损害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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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的合法权益。故原告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.案件所处阶段：已受理，将于 2026年 5月 28日开庭审理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4

件，涉案金额为 9,466,686.51元，除此之外，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

裁事项。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截至本公告日，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

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《民事起诉状》

2.《开庭传票》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5月 18日


